
您要簽署本租約嗎？

用法說明

使用所附租約表回答下列問題。

1. 如果發生任何公共設施費，房東支付哪一項？

2. 如果您因為公寓樓內的樓梯濕滑而將腿摔傷，您的房東依照法律是否有責任為您支付醫療費？

3. 如果您違反了租約中的任何一項條款，房東有何追索權？

4. 如果您在租約期滿後選擇繼續居住，將適用什麼條款與條件？

5. 如果房東更改（或放棄）租約中的任何條款，對其他條款有何影響？

6. 如果您想告知房東您準備搬出公寓，您必須怎樣做？

7. 本租約中是否有您需要改動的地方？

8. 您是否需要為本租約添加任何條款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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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�…�+�[ (Parties) �ÿ�Ò�* (Premises) �j

本租約由 Alice Chan （在此稱為「房東」 (Landlord)）與 Tim Baker （在此稱為「房客」
(Tenant)）於 2000 年 8 月 27 日簽訂。房東特此向房客出租位於加利福尼亞州三藩市 (City
of San Francisco, State of California) 123 Main Street （梅恩街 123 號）的雙臥室公寓
(Two Bedroom Apartment) （以下稱為「房產」 (Premises)）一處。

2. 	a�‚�j

本租約的有效期限為一年，即從 2000 年 9 月 1 日始，至 2001 年 9 月 1 日止。

3. �Ò	a�j

房客應為此房產 (Premises) 每月向房東交納八百五十美金做為房租，房租交納時間為每個月的
第一天。房客應及時主動交納房租，而不應由房東以書面形式向房客提醒或要求。

4. �®�•�£�D
l�j

房客應自己安排並交納為此房產 (Premises) 提供的所有燃氣、取暖、照明、供電、電話與其他
公共設施服務方面的全部費用及其全部連接費用。

5. �Ò���5�ª�j

對於因房客使用或居住此房產 (Premises) 而引起的所有或任何索賠問題，房東概不負責。除非
因房東的故意或明顯疏忽行為所致，房客藉此承擔在此房產 (Premises) 內發生的或與之相關的
所有財產損壞或人員傷害風險。

6. �<�Ò�j

如果房客違約，只要違反本租約的任何條款或規定，則房東在給以法律規定的適當預先通知
後，即可收回此房產 (Premises)，並從此清除任何財物以及任何與所有人員。以下簽名的住
戶，無論其是否實際擁有此房產，均按本租賃協議所規定的義務承擔連帶與獨立責任。

7. �‚���ƒ	a�j

如果房客經房東同意，在本租約期滿後繼續佔用此房產 (Premises)，則此時房租應以租約中最
後一個月的房租為准，按月結算。房客在停止租用此房產 (Premises) 前，必須至少提前三十天
以書面形式通知房東。所有其他條款不變。

8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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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的任何條款均無房東的棄權聲明，也不應視為房東對本文任何其他條款的棄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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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lice Chan Tim Baker

簽名 簽名


